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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學校行事曆 

提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 

送論文指導教授名單通知書 

(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註冊後 10 月底之前， 

上本校研究生資訊系統登錄) 

1.修畢博士班應修學分(含必、選修) 

2.經指導教授推薦 

3.繳交學術倫理修課證明 

4.繳交 Turnitin 偵測相似度結果 

 

依學校行事曆提出 

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 

經資格考核委員會通過為博士候選人 

1.完成學位論文初稿 

2.符合本校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準

則之各項規定並繳交相關證明 

1.學位論文考試合格 

2.繳交論文修正完成證明 

3.繳交 Turnitin 線上偵測結果 

4.完成論文上傳 

5.辦理離校手續後領取畢業證書 

學位論文考試 


